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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

壹、案　　由：據訴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○○○號刑

事判決疑有違背法令等情案。

貳、調查意見：

本案經調閱臺灣高等法院（下稱臺高院）、新北市

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（下稱新莊分局）及內政部警政署

（下稱警政署）之卷證資料，並於民國(下同)114年10

月1日詢問新莊分局前分局長劉筱隆及新莊分局林口分

駐所前所長陳應洲等人員，已調查竣事，茲臚列調查意

見如下：

一、據陳訴人之陳訴，臺高院109年度重上更三緝字第○

號刑事判決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○○○號刑

事確定判決，新莊分局刑事組前組長甲犯貪污治罪條

例第7條之違背職務期約賄賂罪，法務部調查局（下

稱調查局）人員涉及違法取供，以不正方式訊問證人

林○○（甲）、馬○○、林○○（乙）、王○○（甲）、

周○○等情，調查局就本案之採證過程，確有重大違

法、缺失之事實。又本案歷審法院認定甲有罪之證據，

主要依據相關證人證述，惟均忽略相關證人之採證過

程具諸多違法情事，且未評估違法取證對證人造成之

後續衝擊性及影響性，遽採納不利甲之有罪判決，涉

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而有提

起再審之理由。

(一)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：「有罪之判

決確定後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，

得聲請再審：……二、原判決所憑之證言、鑑定或

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。……。」

(二)據陳訴人之陳訴書載，本案歷審法院認定甲有罪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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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據，主要依據相關證人證述，惟均忽略相關證人

之採證過程具諸多違法情事，且未評估違法取證對

證人造成之後續衝擊性及影響性，遽採納不利甲部

分，為有罪認定，是原審判決及當初偵辦機關，涉

有違法之情事。

1、證人於調查局製作之筆錄內容與實際詢問內容，

顯不相同外，更有證人遭調查局人員以不正方式

訊問等情，調查局就本案之採證過程，確有重大

違法、缺失之事實。

（1）證人林○○（甲）89年9月1日調查局筆錄：「

廖○○當初係如何提出請甲擺平本件槍擊案，

眾人於巨○公司第2次開會時，其亦目睹甲一

同在場討論。」等語。惟原一審法院經勘驗上

開調查錄影帶之內容，卻發現林○○（甲）當

時僅稱：「甲之部分，其只有聽講，沒有看到；

甲絕對不知道，目標很大，他不可能知道，我

們也不願意他知道」足徵調查局於本案採證階

段確有違法、重大瑕疵之情事。

（2）證人馬○○於原二審92年5月19日審理程序時

稱：「調查局筆錄係由調查官事先抄自於他人

筆錄，完成後才要求馬○○簽名，非馬○○之

真意。」筆錄亦載明：「問：（提示調查局筆錄

）有何意見陳述？答：有的對，有的不對，他

有拿別人的筆錄來抄，我當時有說你們這樣子

寫筆錄到法院我不會承認，調查局人員還說如

果我不承認那就會提報我為流氓，要讓我關十

幾年等語，調查局的筆錄我說真的是他們從前

面的筆錄抄下來的，根本不是我講的。」等語

。更見調查局人員製作之上開筆錄內容，不僅

抄錄自他人筆錄，且諸多記載核與馬○○證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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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思，顯不相同，益徵調查局人員於本案之調

查程序，應有筆錄記載不實，違法取證之情事。

（3）又證人馬○○於原二審92年5月19日審理程序

時更稱：「當時若不配合，調查局人員就要提

報馬○○為流氓，且由於其行蹤均被調查局人

員掌握，故無奈之下，僅能配合調查局人員之

要求。」等語。且經當庭播放錄影帶勘驗後，

亦確認調查局人員有於錄影帶時間20:50:21處

向馬○○稱：「調查局：這個很重要，我講不

好聽點，要是提報流氓，你不合作就給你提報

……。」等語，及「一、本案錄影帶先交由被

告甲、周○○選任辯護人觀看製作錄影譯文。

二、當庭播放錄影帶勘驗非全程，係就前開錄

影譯文核對，內容與錄影譯文意旨相符。」等

語。益證馬○○確遭調查局人員脅迫而做出不

利甲之筆錄內容，並與辯護人製作之筆錄錄影

譯文相符，故調查局於本案之取證程序確有重

大違法之情事，應屬明確。

（4）證人（即被害人）林○○（乙）於原二審審理

時稱：「問：你在調查局有做過筆錄吧？答：

調查局做兩份，那都是黒白做。問：你在調查

局裡面是指證李○○砍你的啊？答：審判長我

是被害人，不應該向犯人一樣被問。我到調查

局40分鐘都沒有做筆錄。張○○跟我說：『喂！

○○。那些囝仔都說了（指調查員），那些少

年仔都說甲怎樣怎樣。』我說，我都不了解。

你不要跟我講怎樣。結果，調查局筆錄做兩份

，做一做要我簽名。真是亂亂來。我也趕緊要

走，我也給他簽名，不然我也不肯簽。」等語

，亦證調查局製作之筆錄內容顯與林○○（乙



4

）所述不一致。益證調查局人員於本案調查過

程確有違法取證、筆錄記載不實等重大違失情

事。

（5）證人王○○（甲）於原一審90年6月15日審理

程序時稱：「（被告甲答：周○○打電話是給陳

組長，不是給我，為何說是打給我。請訊問王

○○（甲）是否抓到陳○○（甲）那天我有要

求50萬元？）法官問被告王○○（甲）：請回

答甲的問題。被告王○○（甲）答：是調查局

的人先寫好再問我，我說不是，調查人員說別

人都是這樣說，我就要這樣說。」更徵調查局

人員確有違法取證、不正訊問等情。

（6）是則，調查局人員於本案之採證過程中，核有

不正訊問、調查筆錄內容記載不實等重大瑕疵

，依法自不得作為證據，然本案歷審法院未見

於此，遽為甲不利認定之依據，實有不當。

2、更三審法院未審酌證人於調查局偵查時遭違法取

證後所生之影響性，遽一概認定證人於後續偵查

、審理時之證述均可採，認事用法，顯失依據。

（1）查本案更三審法院認為：「證人於面對檢察官

時與先前於調查局所述大致相同，故無法證明

證人證詞確受外力影響」、「法院不採用陳○

○（甲）、林○○（乙）、馬○○、王○○（甲

）、周○○、林○○（甲）、許○○之調查局證

詞，作為本案積極證據之用，故無庸再討論該

等筆錄證據能力之問題。」遽以證人後續於偵

查、審理階段之筆錄，進而認定甲有罪。而最

高法院確定判決竟以此為採用證據、事實認定

之職權範圍，且更三審法院已於判決理由中交

代，故認甲上訴不合法，駁回其上訴。惟上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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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三審法院均未審酌：證人等人於偵訊初始階

段，即遭遇不法取供之問題，對整體環境產生

敵意，具強烈不信任感，故該等證人於後續之

複訊、審理階段，是否可能願為不熟識、且素

昧平生之甲變更證詞，致使自身陷於偽證及涉

訟之風險，顯非無疑。

（2）查證人王○○（甲）於原更一審93年5月24日

審理程序時稱：「法官問：檢察官問你說在調

查站所說是否實在，你說實在，筆錄你都有看

過，剛才給你看調查站的筆錄，有不實在的情

況，那時候為何跟檢察官說筆錄實在？王○○

（甲）答：調查員跟我說會跟檢察官、法官說

讓我判輕一點，不會有事，所以我到檢察官那

邊就照著在調查站說的講。」等語，足證伊於

調查局遭違法取證所受影響，然歷審法院均未

見上情，遽認檢方階段筆錄內容具有證據能力

，且內容均無誤，認事用法，顯非適法。

（3）查本案證人周○○於原一審90年11月27日審理

程序時稱：「我是冤枉的，我根本不認識他們，

我只有打電話給林口分駐所的主管陳應洲，我

根本沒有打電話給甲，我根本不認識甲，也沒

有跟他們交往，我也沒有陪同陳○○（甲）一

同到廖○○的辦公室，因為我根本不認識陳○

○（甲），且陳應洲及甲根本是不同單位的人，

我真的是冤枉的。調查站的筆錄是已經寫好的

，調查站的人根本沒有一問一答」、「我是冤枉

的，我只有打電話給陳應洲而已。且調查局的

筆錄有瑕疵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我沒有幫助頂

替，我所說的話都是實在。」等語。且周○○

於原二審91年7月29日審理程序復稱：「9月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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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我從美國回來，他們就將我抓回去，我說我

已經很久沒有睡覺，警察就照著別人陳○○（

甲）、王○○（甲）的筆錄來抄的，我都說我

沒有看到，也沒有聽到，我表示筆錄都不對，

所以上面都是我的指紋，警察要我配合，他說

這樣我就可以回家了。」等語，更見伊受調查

局人員之不法訊問後，已誤認照著調查局人員

提供之「故事」版本即可順利脫身，故證人於

偵訊時製作之筆錄，顯不具證據能力及證明力

。

（4）是則，本案歷審法院均未評估上開證據遭污染

之影響性，未審酌調查機關違法取供對證人所

生之後續影響，僅以證人之偵查證詞與審判中

證詞，遽對甲加以論罪，應有認事用法違誤，

及過於率斷之缺失。

(三)綜上，據陳訴人之陳訴，本案之調查局人員涉及違

法取供，以不正方式訊問上開證人林○○（甲）、

馬○○、林○○（乙）、王○○（甲）、周○○等情

，調查局就本案之採證過程，確有重大違法、缺失

之事實。又本案歷審法院認定甲有罪之證據，主要

依據相關證人證述，惟均忽略相關證人之採證過程

具諸多違法情事，且未評估違法取證對證人造成之

後續衝擊性及影響性，遽採納不利甲之有罪判決，

涉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而

有提起再審之理由。

二、新莊分局林口分駐所前所長陳應洲於86年12月5日率

隊至金○釣蝦場，逮捕陳○○（甲）時，甲是否在新

莊分局值勤，是否知悉陳○○（甲）已被查獲，證人

王○○（乙）、黃○○（甲）、林○○（丙）、陳○○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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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）及陳應洲等人之證述，互相矛盾、前後齟齬，且

無當日之出入登記簿，做為補強證據。故甲於86年12

月5日當日之不在場證明，上開證人證述基本事實之

內容，不盡相同，足以推翻或動搖原確定判決認定之

事實，原確定判決就此部分之說明，未盡詳細，逕為

不利甲之認定，核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

之聲請再審事由。

(一)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：「有罪之判

決確定後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

，得聲請再審：……六、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，

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，足認受有罪判決之

人應受無罪、免訴、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

判決者。」

(二)據臺高院109年度重上更三緝字第○號刑事判決載：

1、由巨○公司負責人廖○○安排甲和李○○、王○

○（丙）及林○○（乙）、黃○○（乙）、周○○

、林○○（甲）等人於86年12月5日前某日在巨

○公司會面商議，達成下列具體解決方案：⑴李

○○與王○○（丙）所為之槍擊案，由陳○○（

甲）頂罪並繳出犯案槍枝；⑵李○○及王○○（

丙）應賠償林○○（乙）新臺幣（下同）120萬

元、黃○○（乙）30萬元，林○○（乙）與黃○

○（乙）則配合警察指認涉案人為陳○○（甲）；

⑶由廖○○、李○○、王○○（丙）基於對公務

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期約賄賂之共同犯意聯

絡，達成支付50萬元賄款對價予甲之期約合意。

2、嗣於86年12月5日上午甲經由廖○○之電話通知，

已知當日下午有人會出面頂罪，即指示不知內情

之新莊分局刑事組1106專案承辦警員王○○（乙

）、林○○（丙）、黃○○（甲）等人同在林口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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駐所等候逮捕陳○○（甲）。同（5）日18時30分

許，由陳應洲率同所屬警員及新莊分局刑事組警

員至金○釣蝦場逮捕陳○○（甲），並扣得上開90

制式手槍1支，臺灣板橋地方法院（下稱板橋地

院，後更名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）以87年度訴字

第○○○號判決，認陳○○（甲）犯殺人未遂罪

判處有期徒刑6年及犯未經許可持有手槍罪判處

有期徒刑5年6月，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4月，並

諭知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，令入勞動場所強制

工作3年確定並執行。李○○於陳○○（甲）甫

入獄期間，曾依約按月寄錢並至監獄探視陳○○

（甲），但始終未依約給付1百萬元，嗣亦未再探

視，陳○○（甲）心有不甘而供出實情，並聲請

再審，經板橋地院以90年度再字第○號判決無罪

確定，因而查獲上情。

3、周○○於89年9月13日檢察官偵訊時供稱：在巨

○公司第2次會議甲有在場，在場有王○○（丙）

、甲、李○○、廖○○，廖○○說要給甲50萬元

，中槍女子賠30萬元，被刀傷的林○○（乙）120

萬元，廖○○說錢他先出，以後要與王○○（丙

）、李○○合夥做棄土場，再扣回錢；又86年12

月5日晚上11時許，在臺北市金○○酒家慶祝（

指陳○○（甲）為警逮捕頂替罪之事），在場有

我和林○○（甲）、李○○、王○○（丙）、廖○

○、甲、黃○○（乙）、黃○○（丙）等人。

(三)有關甲不在場證明部分：

1、新莊分局林口分駐所前所長陳應洲於原審及臺高

更三審稱：86年12月5日下午，我接獲周○○告

知「阿○○茶行」槍擊案涉案人在金○釣蝦場，

我隨即帶分駐所同仁及新莊分局本案專案承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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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員前往逮捕陳○○（甲），並將陳○○（甲）

交由新莊分局刑事組員帶回調查等語。

2、當日與陳應洲等人前往逮捕陳○○（甲）之新莊

分局刑事組1106專案小組成員王○○（乙）、黃

○○（甲）、林○○（丙）等人證述：我們於86

年12月5日當日參加甲所召開之組務會議後，有

前往林口分駐所，於陳應洲接獲周○○電話時，

我們就在林口分駐所內等語。

3、甲於調查站及該院卻供稱：他們（指王○○（乙

）、黃○○（甲）、林○○（丙））逮捕、訊問陳

○○（甲），我都不在，我不了解實情，他們去

抓人後才去刑事組製作筆錄，他們筆錄如何製作

，我不在場，所以我都不知道云云。

4、惟據黃○○（甲）於調查站證稱：陳○○（甲）

被帶回新莊分局，我沒有通報被告云云；王○○

（乙）於調查站證稱：陳○○（甲）被帶回刑事

組後，應該沒有人跟甲講云云；林○○（丙）於

該院證稱：當天應該是沒有打電話回新莊分局跟

組長甲報告說重大刑案抓到嫌犯，我沒有聽到他

們講話，當天我沒有通知甲云云，俱違常情，並

與86年12月5日詢問陳○○（甲）之警員陳○○（

乙）於該院證稱：本案破案應該是幹部通知甲等

語；及陳應洲於臺高院證稱：我沒有跟被告說明

本案已經破獲，專案小組成員會跟被告報告等語

，相互齟齬，足認黃○○（甲）、林○○（丙）

及王○○（乙）上開證述，顯不可採，均不足為

被告有利之認定。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：由王○

○（乙）、黃○○（甲）、林○○（丙）等人之證

述可知，86年12月5日陳○○（甲）自林口分駐

所帶回新莊分局進行偵訊時，被告不在分局現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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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亦無人通知已查獲陳○○（甲）之事云云，洵

難採信。

(四)陳訴人請求調閱新莊分局調閱甲於86年11月6日至86

年12月5日之出入登記簿，以證明「甲當時正處理

另案，無時間前往參與巨○公司會議」之事實。惟

據新莊分局函復，有關調查「甲違背職務收受賄賂

罪」檢陳出入登記簿資料案，警察機關無規定出入

登記簿保存年限，且因歷時久遠，相關資料已銷毀

，故無法提供。

(五)於114年10月1日詢問新莊分局前分局長劉筱隆及新

莊分局林口分駐所前所長陳應洲等人員，有關於86

年12月5日逮捕陳○○（甲）時，甲是否在新莊分

局值勤，是否知悉陳○○（甲）已被查獲：

1、問：當時組長甲在那？偵查佐陳○○（乙）答：

一般組長沒有去攻堅，由小隊長向組長甲報告經

過情形，但小隊長去受訓了。

2、問：逮捕陳○○（甲）的當日，組長甲在辦公室

嗎？

（1）偵查佐黃○○（甲）、陳○○（乙）均答：沒

有印象。

（2）偵查佐陳○○（乙）答：逮捕陳○○（甲）後

，要做訊問筆錄。

（3）前所長陳應洲答：逮捕陳○○（甲）的當日，

有向勤務中心報告。

3、問：依常情組長甲應該知道已經逮捕陳○○（甲

）了？

（1）偵查佐黃○○（甲）答：沒有特別通知甲。

（2）前所長陳應洲答：太久了，沒有印象。

（3）偵查佐陳○○（乙）答：所有案件，由我們3

個偵查佐製作詢問筆錄，是否報告甲，不清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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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4、是則，據上開證述，逮捕陳○○（甲）的當日，

組長甲是否在辦公室，偵查佐黃○○（甲）、陳

○○（乙）均答，沒有印象。又甲是否知道已經

逮捕陳○○（甲），陳○○（乙）、黃○○（甲）

及陳應洲證稱，沒有特別通知甲或不清楚，但有

向勤務中心報告。

(六)綜上，有關於86年12月5日逮捕陳○○（甲）時，

甲是否在新莊分局值勤，是否知悉陳○○（甲）已

被查獲，上開證人之證述，互相矛盾、前後齟齬，

且無補強證據。據新莊分局函復，於86年11月6日

至86年12月5日之出入登記簿，因警察機關無規定

出入登記簿保存年限，且歷時久遠，相關資料已銷

毀，故無法提供。故甲於86年12月5日當日之不在

場證明，上開證人證述基本事實之內容，不盡相同

，足以推翻或動搖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，原確定

判決就此部分之說明，未盡詳細，逕為不利甲之認

定，核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聲請再

審事由。

三、有關於「阿○○茶行」槍擊案，發還查扣李○○所駕

駛之自小客車部分，甲有無指示發還，證人黃○○（

甲）、林○○（丙）及陳○○（乙）等之證述，前後

不一，且無補強證據，惟臺高院109年度重上更三緝

字第○號刑事判決竟認定，係經甲指示發還，事實之

認定，顯有錯誤，而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

款規定，提起再審之理由。

(一)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前段規定1：「扣押物若無

留存之必要者，不待案件終結，應以法院之裁定或

1 84年10月20日修正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前段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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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命令發還之。……」又按警政署「警察偵查

犯罪規範」第6章第7節6102點規定，贓證物得視情

節報請檢察官核可，將贓物先行發交被害人保管，

惟應注意相關發還事項(如由被害人填具贓物認領

保管單等)。

(二)有關於「阿○○茶行」槍擊案，發還查扣李○○所

駕駛之自小客車部分，按臺高院109年度重上更三

緝字第○號刑事判決載：

1、依黃○○（甲）於調查站證述：必須經過甲的同

意，才能將李○○的車輛發還等語；又林○○（

丙）於調查站證述：承辦之偵查員，就李○○之

作案車輛無權決定是否發還，至少要經過甲之同

意或指示可否發還，承辦偵查員才會據以辦理發

還手續等語，大致相符。堪認發還李○○之自小

客車前，確有請示被告甲是否允准。

2、惟於陳○○（甲）頂替投案之當日（5）日，立

刻由新莊分局刑事組警員陳○○（乙）發還予李

○○，亦為陳○○（乙）於該院證述在卷，並有

具領人李○○簽名捺印之臺北縣警察局贓物認

領保管單在卷可參，顯與黃○○（甲）、林○○（

丙）上開證述扣案物發還流程相悖，實啟人疑竇

。

3、至黃○○（甲）於該院91年7月29日審理時改稱：

發還車輛手續只要承辦人辦理即可，不用送上級

批示云云，及甲辯稱：贓證物發還不一定要經過

組長或分局長就可以發還云云，與扣案物發還流

程不符，且陳○○（乙）未經請示主責調查「阿

○○茶行」槍擊案之甲前，豈能擅自決定將涉案

之車輛發還予原鎖定之犯罪嫌疑人李○○，是黃

○○（甲）於該院前揭證述及被告上開所辯各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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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不足採。

4、復次，林○○（丙）於調查站證稱：陳○○（乙

）在製作陳○○（甲）筆錄時，理應就作案車輛

，有關車子與陳○○（甲）之關係做釐清，但陳

○○（乙）未詢問此部分，也未就車輛問題找李

○○製作筆錄，程序上是有疏失等語。陳○○（

乙）於該院亦證稱：我將李○○扣案車輛發還時

，沒有對李○○製作筆錄等語；此外，遍查全卷

復無新莊分局警員就扣案車輛對李○○詢問之

相關筆錄。準此，甲於陳○○（甲）出面頂替當

日及其後之種種行為及不作為，俱違一般偵查規

範，並逾越合法偵查作為之範圍。

5、甲在逮捕陳○○（甲）到案當日，指揮之刑事組

組員迅速將涉案車輛發還李○○領回，並刻意忽

視林○○（乙）於86年11月6日警詢中即指稱有2

、3人涉案之供述，及專案會議原即鎖定多人涉

案，並非僅一人之情節，遽行結案，未再追查原

鎖定涉案之李○○、王○○（丙）等人，實違背

偵查規範及常情。

(三)惟據陳訴人陳訴，請本院函警政署詢問警方辦案贓

物發還流程及相關依據，以證明甲無任何貪污犯罪

動機之事實。上開判決以甲有將扣案車輛發還予李

○○之舉，認定伊具有犯罪動機云云。實則，甲既

非本案扣案車輛之承辦人員，且發還與否非伊可決

定，又負責承辦之人員亦毋需經過甲同意，即可自

行決定，可證前開認定顯有錯誤。

(四)嗣據警政署函復：

1、證物發還之法令依據：

查本案發生於86年間，警察機關查扣證物之

發還，原則上係依刑事訴訟法經由院檢裁定或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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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而發還之。另參該署83年8月8日警署刑偵字第

4183號修訂「警察偵查犯罪規範」(現已更名「

警察偵查犯罪手冊」)第6章第7節6102點規定，

贓證物得視情節報請檢察官核可，將贓物先行發

交被害人保管，惟應注意相關發還事項(如由被

害人填具贓物認領保管單等)。

2、本案證物發還之流程：

據臺高院109年度重上更三緝字第○號刑事

判決書內所載，涉案車輛顯已辦理發還。惟相關

承辦案件當事人均已退休或改調其他機關服務，

故無法查詢當時發還程序流程為何；另調閱分局

檔案室資料，因已逾保存年限，卷宗已銷毀。

(五)復據新莊分局114年10月13日函復：

1、86年12月5日，警方辦案證物發還之流程及相關

法令依據部分，該分局已查無86年間發還扣押物

之流程及相關法令依據。

2、86年12月5日，發還李○○所有之小客車（車號K8-

6289號），有無報請板橋地檢署檢察官核可部分，

本案之相關文件，因超過公文保存年限，均已銷

毀，故無法提供。

(六)於114年10月1日詢問前分局長劉筱隆等人，有關於86

年12月5日發還李○○所有之小客車情形：

1、問：涉案的車子如何發還？

（1）偵查佐陳○○（乙）答：車子採證完畢，就發

還了。

（2）前分局長劉筱隆答：由專案小組保管車子，採

證完畢，小組討論後，就把車子發還了。

（3）偵查佐陳○○（乙）答：有請示檢察官才發還

了。

（4）前分局長劉筱隆答：應該是這樣，證物發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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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經過檢察官同意。

2、問：有無經過甲同意？偵查佐陳○○（乙）答：

查扣的車子經由檢察官同意後發還，但不清楚有

無要車主李○○做發還的筆錄。

(七)惟查於91年7月29日臺高院之訊問筆錄載：

1、法官問：涉案車輛，你們有無採證？證人黃○○

（甲）答：有請臺北縣刑警隊鑑識組來採證，何

時還的，我不知道，組長沒有指示說要還車等事

。

2、法官問：發還查扣車輛的手續？是否需要向上級

陳報？證人黃○○（甲）答：只是承辦的人員辦

理就可以了，不用送批示。

3、法官問：何人准許發還車輛？證人陳○○（乙）

答：應該是我。因為我認為已經採證過了，我也

問過鑑識組的人，車子是否可以發還，車子放在

那裡也影響我們的出入。

4、林永頌律師問：發還車輛的時候是否有請示甲？

他是否在場？證人陳○○（乙）答：沒有。沒有

注意。

(八)綜上，有關於「阿○○茶行」槍擊案，發還查扣李

○○所駕駛之自小客車部分，甲有無指示發還，證

人之證述，前後不一，且無補強證據，臺高院109

年度重上更三緝字第○號刑事判決竟認定，係經甲

指示發還，顯有錯誤，而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

項第2款規定，提起再審之理由：

1、按臺高院109年度重上更三緝字第○號刑事判決

認定，發還李○○之自小客車前，確有請示甲是

否允准；甲在逮捕陳○○（甲）到案當日，指揮

之刑事組組員迅速將涉案車輛發還李○○領回

等情，實違背偵查規範及常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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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查黃○○（甲）及林○○（丙）於調查站稱，必

須經過組長甲的同意或指示，才能將李○○的車

輛發還；於91年7月29日臺高院之訊問筆錄載，

證人黃○○（甲）改稱，組長沒有指示說要還車

等事，發還查扣車輛的手續，不用送批示，承辦

的人員辦理就可以了；又證人陳○○（乙）稱，

沒有請示甲發還李○○的車輛。嗣於114年10月1

日本院詢問時，偵查佐陳○○（乙）改稱，有請

示檢察官才發還了。

3、依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扣押物若

無留存之必要者，不待案件終結，應以法院之裁

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。又按警政署「警察偵查

犯罪規範」第6章第7節6102點規定，贓證物得視

情節報請檢察官核可。惟遍查全案卷證，並無檢

察官發還之命令，陳○○（乙）卻稱，有請示檢

察官才發還，顯係事後卸責之詞。

4、上開證人之證述，前後不一，且無補強證據，臺

高院上開判決竟認定，係經甲指示發還涉案車輛

，似有率斷，容有疑義，故本案之事實認定，顯

有錯誤，而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規

定，提起再審之理由，應重新審理，以確保公平

正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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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

一、調查意見，函復陳訴人。

二、調查意見，函請法務部轉所屬研提再審。

三、調查意見（含案由、處理辦法、調查委員姓名）隱匿

個資後上網公布。

調查委員：高涌誠


